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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北京建邦中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部地区整体开发”西北旺镇亮甲店村HD00-0404-6005、6006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部地区整体开发”西北旺镇亮甲店村，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电子监管号：1101002017B02239] 及附件以及《经济技术指标表》，咨询对象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分摊土地面积”）为79051.77平方米，土地用途为R2二类居住用地，规划建筑面积为288401.97平方米（不含人防）。现状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经济技术指标》，设定咨询对象规划用途为住宅、商业、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总规划建筑面积为288401.97平方米（不含人防），咨询对象所属项目由两个地块组成，本次评估将咨询对象分为两部分：

咨询对象1为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部地区整体开发”西北旺镇亮甲店村HD00-0404-6005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17B02239]及附件以及《经济技术指标表》，咨询对象分摊土地面积为31512.72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113422.4平方米（不含人防）。经营性用房105474.41平方米（其中：共有产权住房71686.3平方米、商业用房104.06平米、地下车库用房24706.58平方米、地下仓储用房8977.47平方米）；非经营性用房7947.99平方米（其中：设备及其他用房3180.63平方米、公共配套设施用房4767.36平方米）。

咨询对象2为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部地区整体开发”西北旺镇亮甲店村HD00-0404-6006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电子监管号：1101002017B02239]及附件以及《经济技术指标表》，咨询对象分摊土地面积为47539.05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174979.57平方米（不含人防）。经营性用房168439.88平方米（其中：共有产权住房111874.03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41799.91平方米、地下仓储用房14765.94平方米）；非经营性用房6539.69平方米（其中：设备及其他用房3135.5平方米、公共配套设施用房3404.19平方米）。

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18年4月17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土地价格合计为536721万元。（其中：咨询对象1为208181万元（楼面单价18354元/平方米）；咨询对象2为328540万元（楼面单价18776元/平方米））。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咨询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咨询结果中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需补交地价款、场地平整费用等。
5.其他需特殊说明事项：无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1：计算过程
一、咨询对象1测算过程

1.咨询对象经济技术指标：

（1）面积说明

咨询对象1为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部地区整体开发”西北旺镇亮甲店村HD00-0404-6005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电子监管号：1101002017B02239] 及附件以及《经济技术指标表》，咨询对象分摊土地面积为31512.72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113422.4平方米（不含人防）。经营性用房105474.41平方米（其中：共有产权住房71686.3平方米、商业用房104.06平米、地下车库用房24706.58平方米、地下仓储用房8977.47平方米）；非经营性用房7947.99平方米（其中：设备及其他用房3180.63平方米、公共配套设施用房4767.36平方米）。

（2）利润率

本次综合利润率的记取中，住宅用房取8%，商业用房取15%，地下仓储取5%，地下车库取3%。
综合利润率=（71686.3×8%+104.06×15%+8977.47×5%+24706.58×3%）÷105474.41

 =7%
2.项目开发期情况说明：

项目开发期：2年

其中：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2年

（一）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北京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各案例位置及照片如下：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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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海淀区“海淀北部地区整体开发”西北旺镇亮甲店村HD00-0404-6005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系数
	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乡马家湾村1306-606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系数
	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驹子房村1109-663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系数
	朝阳区管庄乡塔营村1208-605地块
	系数

	交易时间
	2018.4.17
	100
	2017.12.14
	98
	2017.11.3
	98
	2017.4.25
	96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土地用途
	R2二类居住用地
	100
	R2二类居住用地
	100
	R2二类居住用地
	100
	F1住宅混合公建用地


	98

	土地使用年限
	住宅68.7年、综合48.7年、商业38.7年
	100
	住宅70年、综合50年、商业40年
	101
	住宅70年、综合50年、商业40年
	101
	住宅70年、综合50年、商业40年
	101

	地上容积率
	2.2
	100
	2.1
	100
	2.5
	100
	1.7
	1.1

	配建情况
	全部为共有产权住房
	100
	全部为共有产权住房
	100
	全部为共有产权住房
	100
	全部为共有产权住房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一般
	96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一般
	97
	一般
	97
	较好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一致
	100
	一致
	100
	一致
	100
	一致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较好
	100
	一般
	96
	一般
	96
	较好
	100

	
	区域基础设施状况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临街状况
	双面临街
	100
	双面临街
	100
	双面临街
	100
	多面临街
	100.5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城市支路
	100
	城市支路
	100
	城市支路
	100
	城市支路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33843.809
	100
	35847.35
	100
	77973.48
	101
	60374.36
	101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宗地基础设施状况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六通
	100.5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2：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乡马家湾村1306-606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驹子房村1109-663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朝阳区管庄乡塔营村1208-605地块

	交易时间
	100/
	98
	100/
	98
	100/
	96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98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1
	100/
	101
	100/
	101

	地上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1

	配建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96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97
	100/
	97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100/
	96
	100/
	96
	100/
	100

	
	区域基础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5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0
	100/
	101
	100/
	101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基础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5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元/平方米）
	24708
	25547
	31763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7924 
	27443
	32444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咨询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咨询对象的最终结果。则有： 

楼面单价＝（27924+27443 +32444）÷3＝29270（元/平方米）

比较价格=建筑面积×楼面地价=29270×71890.36÷10000+29270×8977.47×0.25×25%÷10000+29270×24706.58×0.2×25%÷10000
=215682（万元）
（二）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1）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部地区整体开发”西北旺镇亮甲店村HD000-0404-6005、6006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挂牌文件》，咨询对象居住建筑规模全部用于建设”共有产权住房”；房屋销售限价为37800元/平方米（含全装修费用）。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单价为37800元/平方米。
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楼面单价×建筑面积

＝37800×71686.3÷10000

＝270974（万元）
（2）地下仓储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采用收益法求取咨询对象地下仓储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咨询对象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租赁市场较稳定。通过对咨询对象周边地下仓储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与咨询对象相似的库房租金水平为2-3元/天·平方米左右。

综上，结合咨询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2.5元/天·平方米，空置率10%，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转下页）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737
	a+b
	

	a
	年租金收入
	737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平方米·天）
	2.5

	
	
	
	
	建筑面积（㎡）
	8977.47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押金利息收入
	0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2×一年期存款利率

	B
	建筑物现值
	3502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安费用
	259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8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18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e
	相关税费
	3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A)
	建造成本
	2892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B)
	管理费用
	58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0.02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14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 （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P建
	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销售费用×[(1+利率) （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及（B）项产生的利润
	14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P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350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35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69.5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39.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29.4
	房产原值×（1-30%）×费率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0.8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分摊土地面积（㎡）
	2569.48

	(B)
	维修费
	52.5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5.3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7.4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纯收益
	602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14850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纯收益×[1-（(1+g)/(1+Y)） ^n ]/(Y-g)
	还原率（Y）
	5.5

	
	
	
	
	收益年期(n)
	46.70

	
	
	
	
	年增长比率(g)
	2.5

	F
	单价(元/平方米)
	16541
	不动产总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8977.47


注：①分摊设备用房建筑面积＝8977.47÷105474.41×3180.63＝270.72（平方米）；②分摊土地面积＝（8977.47＋270.72）÷113422.4×31512.72＝2569.48（平方米）；③建安费用＝2800×（8977.47＋270.72）÷10000＝2590（万元）；④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200×（8977.47＋270.72）÷10000＝185（万元）。
（3） 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采用收益法求取咨询对象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咨询对象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租赁市场较稳定。通过对咨询对象周边商业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与咨询对象相似的商业用房租金水平为5-6元/天·平方米左右。

综上，结合咨询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5元/天·平方米，空置率10%，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转下页）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8
	a+b
	

	a
	年租金收入
	18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平方米·天）
	5

	
	
	
	
	建筑面积（㎡）
	104.06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押金利息收入
	0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2×一年期存款利率

	B
	建筑物现值
	4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安费用
	32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30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e
	相关税费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A)
	建造成本
	35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B)
	管理费用
	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0.01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 （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P建
	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销售费用×[(1+利率) （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及（B）项产生的利润
	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4P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4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2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1.4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0.4
	房产原值×（1-30%）×费率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0.001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分摊土地面积（㎡）
	29.78

	(B)
	维修费
	0.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0.1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0.2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纯收益
	16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347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纯收益×[1-（(1+g)/(1+Y)） ^n ]/(Y-g)
	还原率（Y）
	6

	
	
	
	
	收益年期(n)
	36.69

	
	
	
	
	年增长比率(g)
	3

	F
	单价(元/平方米)
	33346
	不动产总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04.06


注：①分摊设备用房建筑面积＝104.06÷105474.41×3180.63＝3.14（平方米）；②分摊土地面积＝（104.06＋3.14）÷113422.4×31512.72＝29.78（平方米）；③建安费用＝（3000×104.06＋2800×3.14）÷10000＝32（万元）；④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200×（104.06＋3.14）÷10000＝2（万元）。
（4） 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北京市海淀区车库用房销售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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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海淀区“海淀北部地区整体开发”西北旺镇亮甲店村HD00-0404-6005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修正幅度
	五矿万科·如园
	修正幅度
	北京城建·世华龙樾
	修正幅度
	冠城大通百旺府
	修正幅度

	交易时间
	2018年4月17日
	100
	2018年2月
	99
	2018年4月
	100
	2018年4月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车库
	100
	车库
	100
	车库
	100
	车库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区域因素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好
	102
	好
	102
	一般
	98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一般
	98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好
	102
	好
	102
	一般
	98

	
	楼层
	地下
	100
	地下
	100
	地下
	100
	地下
	100


	个别因素
	配套类型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装修
	简单装修
	100
	简单装修
	100
	简单装修
	100
	简单装修
	100

	
	成新率
	90-100%
	100
	90-100%
	100
	90-100%
	100
	90-100%
	100

	
	物业等级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停车位面积（平方米）
	35
	100
	39.3
	100
	29
	98
	39
	100

	
	车位类型
	平面车位
	100
	平面车位
	100
	平面车位
	100
	平面车位
	100

	
	是否直接入户
	否
	100
	否
	100
	否
	100
	否
	100


表4：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交易情况
	100/
	99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交通便捷度
	100/
	102
	100/
	102
	100/
	98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98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2
	100/
	102
	100/
	98

	
	楼层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配套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等级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停车位面积
	100/
	100
	100/
	98
	100/
	100

	
	车位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是否直接入户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元/平方米）
	10989
	9836
	864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0669
	9647
	9180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咨询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咨询对象车库用房的最终结果。
成交单价＝（10669＋9647＋9180）÷3＝9832（元/平方米）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成交单价×建筑面积÷10000=9832×24706.58÷
10000=24292（万元）
（5）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270974+14850+347+24292＝31046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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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平方米）
	单价（元/平方米）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310463
	
	
	
	

	2
	开发成本
	66115+0.1291 P土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37519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33294
	113422.4
	
	　
	按实际情况计取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999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459
	　
	　
	2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268
	113422.4
	200
	　
	

	5）
	相关税费
	499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794
	113422.4
	7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1982
	　
	　
	
	

	1）
	住宅
	1147
	71686.3
	160
	
	

	2）
	非住宅
	835
	41736.1
	200
	
	

	（4）
	管理费用
	806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6209
	　
	　
	2.0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1+5%)
	　
	3.05
	以咨询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2247+0.1001 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01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2247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16558
	
	　
	5.6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3312+0.072 P土
	
	
	7.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3312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72
	
	　
	　
	

	4 .土地价格
	200679
	
	
	
	1-2-3


建安费用详见下表：

	项目类型
	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总价（万元）

	住宅
	71686.30 
	3200 
	22940

	地下仓储
	8977.47 
	2800 
	2514

	地下车库
	24706.58 
	2800 
	6918

	商业
	104.06 
	3000 
	31

	设备及其他
	3180.63 
	2800
	891

	合计
	108655.04
	——
	33294　


二、咨询对象1结果确定

	咨询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海淀区“海淀北部地区整体开发”西北旺镇亮甲店村HD00-0404-6005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市场比较法
	215682
	50%
	208181

	
	剩余法
	200679
	50%
	


地面单价＝208181×10000÷31512.72＝66063（元/平方米）
楼面单价＝208181×10000÷113422.4＝18354（元/平方米）

三、咨询对象2测算过程

1.咨询对象经济技术指标：

（1）面积说明

咨询对象2为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部地区整体开发”西北旺镇亮甲店村HD00-0404-6006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电子监管号：1101002017B02239] 及附件以及《经济技术指标表》，咨询对象分摊土地面积为47539.05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174979.57平方米（不含人防）。经营性用房168439.88平方米（其中：共有产权住房111874.03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41799.91平方米、地下仓储用房14765.94平方米）；非经营性用房6539.69平方米（其中：设备及其他用房3135.5平方米、公共配套设施用房3404.19平方米）。
（2）利润率

本次综合利润率的记取中，住宅用房取8%，地下仓储取5%，地下车库取3%。
综合利润率=（111874.03×8%++14765.94×5%+41799.91×3%）÷168439.88

 =6%
2.项目开发期情况说明：

项目开发期：2年

其中：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2年

（一）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北京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各案例位置及照片如下：
（转下页）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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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海淀区“海淀北部地区整体开发”西北旺镇亮甲店村HD00-0404-6006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系数
	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乡马家湾村1306-606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系数
	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驹子房村1109-663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系数
	朝阳区管庄乡塔营村1208-605地块
	系数

	交易时间
	2018.4.17
	100
	2017.12.14
	98
	2017.11.3
	98
	2017.4.25
	96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土地用途
	R2二类居住用地
	100
	R2二类居住用地
	100
	R2二类居住用地
	100
	F1住宅混合公建用地


	98

	土地使用年限
	住宅68.7年、综合48.7年、商业38.7年
	100
	住宅70年、综合50年、商业40年
	101
	住宅70年、综合50年、商业40年
	101
	住宅70年、综合50年、商业40年
	101

	地上容积率
	2.35
	100
	2.1
	100
	2.5
	100
	1.7
	1.1

	配建情况
	全部为共有产权住房
	100
	全部为共有产权住房
	100
	全部为共有产权住房
	100
	全部为共有产权住房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一般
	96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一般
	97
	一般
	97
	较好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一致
	100
	一致
	100
	一致
	100
	一致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较好
	100
	一般
	96
	一般
	96
	较好
	100

	
	区域基础设施状况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临街状况
	双面临街
	100
	双面临街
	100
	双面临街
	100
	多面临街
	100.5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城市支路
	100
	城市支路
	100
	城市支路
	100
	城市支路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50942.741
	100
	35847.35
	99.5
	77973.48
	100.5
	60374.36
	100.5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宗地基础设施状况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六通
	100.5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6：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乡马家湾村1306-606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驹子房村1109-663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朝阳区管庄乡塔营村1208-605地块

	交易时间
	100/
	98
	100/
	98
	100/
	96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98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1
	100/
	101
	100/
	101

	地上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1

	配建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96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97
	100/
	97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100/
	96
	100/
	96
	100/
	100

	
	区域基础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5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99.5
	100/
	100.5
	100/
	100.5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基础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5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元/平方米）
	24708
	25547
	31763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8064
	27579
	32605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咨询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咨询对象的最终结果。则有： 

楼面单价＝（28064+27579 +32605）÷3＝29416（元/平方米）

比较价格=建筑面积×楼面地价=29416×111874.03÷10000+29416×14765.94×0.25×25%÷10000+29416×41799.91×0.2×25%÷10000
=337953（万元）
（二）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1）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部地区整体开发”西北旺镇亮甲店村HD000-0404-6005、6006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挂牌文件》，咨询对象居住建筑规模全部用于建设”共有产权住房”；房屋销售限价为37800元/平方米（含全装修费用）。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单价为37800元/平方米。
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楼面单价×建筑面积

＝37800×111874.03÷10000

＝422884（万元）
（2）地下仓储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采用收益法求取咨询对象地下仓储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咨询对象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租赁市场较稳定。通过对咨询对象周边地下仓储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与咨询对象相似的库房租金水平为2-3元/天·平方米左右。

综上，结合咨询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2.5元/天·平方米，空置率10%，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转下页）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213
	a+b
	

	a
	年租金收入
	1213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平方米·天）
	2.5

	
	
	
	
	建筑面积（㎡）
	14765.94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押金利息收入
	0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2×一年期存款利率

	B
	建筑物现值
	5692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安费用
	4211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8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2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301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e
	相关税费
	6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A)
	建造成本
	4701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B)
	管理费用
	94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0.02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22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 （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P建
	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销售费用×[(1+利率) （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及（B）项产生的利润
	24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P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569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220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113.7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64.7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47.8
	房产原值×（1-30%）×费率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1.2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分摊土地面积（㎡）
	4086.34

	(B)
	维修费
	85.4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8.5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12.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纯收益
	993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24495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纯收益×[1-（(1+g)/(1+Y)） ^n ]/(Y-g)
	还原率（Y）
	5.5

	
	
	
	
	收益年期(n)
	46.70

	
	
	
	
	年增长比率(g)
	2.5

	F
	单价(元/平方米)
	16589
	不动产总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4765.94


注：①分摊设备用房建筑面积＝14765.94÷168439.88×3135.5＝274.87（平方米）；②分摊土地面积＝（14765.94＋274.87）÷174979.57×47539.05＝4086.34（平方米）；③建安费用＝2800×（14765.94＋274.87）÷10000＝4211（万元）；④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200×（14765.94＋274.87）÷10000＝301（万元）。
（3） 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北京市海淀区车库用房销售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转下页）
表7：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海淀区“海淀北部地区整体开发”西北旺镇亮甲店村HD00-0404-6006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修正幅度
	五矿万科·如园
	修正幅度
	北京城建·世华龙樾
	修正幅度
	冠城大通百旺府
	修正幅度

	交易时间
	2018年4月17日
	100
	2018年2月
	99
	2018年4月
	100
	2018年4月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车库
	100
	车库
	100
	车库
	100
	车库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区域因素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好
	102
	好
	102
	一般
	98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一般
	98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好
	102
	好
	102
	一般
	98

	
	楼层
	地下
	100
	地下
	100
	地下
	100
	地下
	100

	个别因素
	配套类型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装修
	简单装修
	100
	简单装修
	100
	简单装修
	100
	简单装修
	100

	
	成新率
	90-100%
	100
	90-100%
	100
	90-100%
	100
	90-100%
	100

	
	物业等级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停车位面积（平方米）
	35
	100
	39.3
	100
	29
	98
	39
	100

	
	车位类型
	平面车位
	100
	平面车位
	100
	平面车位
	100
	平面车位
	100

	
	是否直接入户
	否
	100
	否
	100
	否
	100
	否
	100


表8：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交易情况
	100/
	99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交通便捷度
	100/
	102
	100/
	102
	100/
	98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100/
	101
	100/
	100
	100/
	98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2
	100/
	102
	100/
	98

	
	楼层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配套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等级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停车位面积
	100/
	100
	100/
	98
	100/
	100

	
	车位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是否直接入户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元/平方米）
	10989
	9836
	864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0669
	9647
	9180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咨询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咨询对象车库用房的最终结果。
成交单价＝（10669＋9647＋9180）÷3＝9832（元/平方米）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成交单价×建筑面积÷10000=9832×41799.91÷10000=41098（万元）
（5）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422884+24495+41098＝488477（万元）

（转下页）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平方米）
	单价（元/平方米）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488477
	
	
	
	

	2
	开发成本
	103995+0.1291 P土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59095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52516
	174979.57
	
	　
	按实际情况计取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575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716
	　
	　
	2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3500
	174979.57
	200
	　
	

	5）
	相关税费
	788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1225
	174979.57
	7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3052
	　
	　
	
	

	1）
	住宅
	1790
	111874.03
	160
	
	

	2）
	非住宅
	1262
	63105.54
	200
	
	

	（4）
	管理费用
	1267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9770
	　
	　
	2.0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1+5%)
	　
	3.05
	以咨询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3534+0.1001 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01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3534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26052
	
	　
	5.6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4465
	
	
	6.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4465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617
	
	　
	　
	

	4 .土地价格
	319127
	
	
	
	1-2-3


建安费用详见下表：

	项目类型
	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总价（万元）

	住宅
	111874.03 
	3200 
	35800

	地下仓储
	14765.94 
	2800 
	4134

	地下车库
	41799.91 
	2800 
	11704

	设备及其他
	3135.50 
	2800
	878

	合计
	171575.38
	——
	52516


四、咨询对象2结果确定

	咨询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海淀区“海淀北部地区整体开发”西北旺镇亮甲店村HD00-0404-6005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市场比较法
	337953
	50%
	328540

	
	剩余法
	319127
	50%
	


地面单价＝328540×10000÷47539.05＝69110（元/平方米）
楼面单价＝328540×10000÷174979.57＝18776（元/平方米）
五、结果确定

咨询对象总土地价格=咨询对象1土地价格+咨询对象2土地价格
= 208181+ 328540= 536721（万元）
根据《经济技术指标》，咨询对象规划建筑面积超出《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经测算，该部分应补缴地价款及契税、印花税总金额为14225万元；准确的补缴金额以政府相关部门核定的数额为准。本次评估未将上述金额进行扣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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